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黔江区马喇镇人民政府
关于做好我镇春季森林防灭火工作的
通  知

各村（居）委、镇级各部门：
为切实抓好我镇春季森林防灭火工作，杜绝森林火灾发生，保护森林资源及人民群众的生命、财产安全，确保不发生森林火灾，现通知如下：
一、充分认清当前森林防灭火工作形势
近日气温回升，林区可燃物增多，极易引发火情，又逢当前进山祭奠扫墓燃放烟花爆竹、上坟烧纸、民间祭祀等野外用火活动频繁、疫木焚烧、春耕备耕农事用火叠加，野外火源管控难度加大。据气象部门预测，2025年春季我市各地森林火险气象等级偏高，引发森林火灾的风险非常大，森林防灭火形势十分严峻。
二、持续抓好春季森林火灾预防工作
各村（居）委要高度重视，绷紧森林防火安全弦，持续做好森林防火工作。一是村（居）委负责人要亲自安排森林防火工作并定期对重点林区开展巡查督查，发现火险隐患立即采取措施整改到位。二是督促辖区内护林员使用生态护林员巡护端APP全天候巡山护林，同时认真填写好护林日志。三是要在重点林区入山路口增设卡点，切实管住火源，坚决禁止火源入山。四是电力部门和通讯部门要对线路设备进行检修，防止线路设备故障引发森林火灾。五是各村（居）委积极组织人员车辆清理杂草及易燃物，护林员做好24小时防火巡查工作，杜绝脱岗现象。六是针对违规野外用火的行为，要及时予以制止，同时，加强森林防火宣传。七是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，一旦发生森林火灾，要及时组织力量进行扑救，同时报镇防火指挥办公室，火情报警电话：02379497001。
三、多措并举切实做好春季森林防灭火工作
（一）强化责任落实。进一步加强对森林防灭火工作的组织领导，严格落实行政首长负责制要求，建立镇领导村社、村社干部包组的逐级分片包干机制，将森林防灭火责任落实到护林员等具体责任人。
（二）强化宣传教育。各村（居）委要针对春节期间人员流动频繁，又相对集中的特点，充分利用群众会、院坝会，借助微信、短信等宣传手段，加强对进山旅游人员、外出返乡过节人员开展森林防灭火法规宣传教育，增强做好森林防灭火工作的自觉性。
（三）强化隐患排查。进一步强化林区周边的可燃物清理和其他火灾隐患排查，对发现的隐患和问题要及时整改，防止因森林火灾引起重大次生灾害，造成火烧连营、群死群伤和重大财产损失，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。
（四）强化火源管控。各村（居）委要严格落实野外火源管理规定，进一步强化措施，确保火种不进山、林区无明火。加强巡山守卡，对重点部位严防死守。对林区儿童、独居老人、智障人员等易引发林火的高危人群，要逐一落实监护责任和监护措施。严格生产性用火的审批与“旁站式”监管，疏堵结合管控祭祀用火，三级以上火险天气严禁在林区上坟烧纸、焚烧秸秆、燃放烟花爆竹、祭祀用火等行为，切实做到“封住山、看住人、管住火”。
（五）强化应急处置。要做好物资保障准备，确保接到扑火命令后能快速反应、安全扑救，做到“打早、打小、打了”。
（六）强化信息报送。各村（居）委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领导带班制度和森林火情日报告、零报告、归口报告和重要情况随时报告等制度。按照“有火必报”、“报扑同步”原则，提高信息报送质量和效率，坚决杜绝脱岗漏岗、迟报瞒报，确保信息报送工作及时、全面、准确。


黔江区马喇镇人民政府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月22日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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